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113-09 

項目名稱 強化生輔組校園安全 24 小時輪班值勤，協助學生在校生活輔導，緊

急事件或急難事務協處，並橫向連繫協調單位資源，適切予以關心

關懷，期使學生「安全就學」。 

承辦單位 學務處生輔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詳細步驟及作業時程： 

(一)本校校安中心由生輔組校安人員輪值，自108年7月1日起依勞基法

規範，區分日、夜二班制，每班 12 小時，維持本校及南大兩校區

校安中心 24 小時輪值運作，並於南大校區上班日輪值增派 1 位

校安人員至南大校區上班，協助南大校區學生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及學生生活問題服務與照顧。校安中心值勤人員獲知校安事件通

報時限如下： 

1. 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

逾二十四小時；法規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2. 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

逾七十二小時。 

3. 前項各類校安通報事件屬緊急事件者，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

處理，即時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小時。 

4. 性騷擾、性侵害事件，需依性平法規定於知悉後 24 小時內通

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填報性平事件知會單會知性平會辦理，並

注意當事人個資保密事項。 

二、重要經驗 

(一)若發生緊急事件時，校安中心執勤人員需先儘量瞭解事件狀

況，包含人、事、時、地、物、如何、為何，愈清楚愈好，並

依經驗累積及合理分析作出精準的應變判斷及準備。 

(二)值勤人員依事件狀況判斷尋求可用支援，形成優勢資源協處利

基，並依事件狀況發展需要找到能夠協助的單位及人員(如衛

保組傷病照護、諮商中心情緒安撫、駐警隊秩序維護、警政單

位案情調查、家長及親朋好友關懷等)先後或會同至現場瞭解

實況並協助處理，並於值勤日誌系統完成初報或續報記錄備

查。 

(三)狀況等級嚴重，如已造成安全顧慮(含執勤人員)或已發生人員

重傷、死亡及引發媒體關注之虞等甲級事件時，除立即送醫及

報警外，並於第一時間內聯繫家長、導師，並用 LINE 向組長、

主任、學務長及校長報告，以獲得上級更佳的指導訊息及資源

協助。 



 (四)第一線值勤人員校安事件第一時間處理後，後續需通報權責相

關行政單位，如心理諮商師、專責外籍、陸、港、澳輔導老師、

系所導師、系輔導教官、齋教官及接班值勤人員依權責作後續

關懷協處。 

三、注意事項 

(一)校安中心需建立校內各處室、場館緊急連絡人電話，並時時更

新，俾利狀況發生於下班時段時，迅速找到能夠解決問題單位

協處。 

(二)校安中心伺服器需確實保持網路暢通，確保時事新聞獲得及學

生資料查詢。 

(三)校安執勤人員第一線狀況處理時，應以同理心為出發點，將心

比心，於糾紛事件及身心疾病狀況處理中，以和氣、不激怒對

方為原則，力求態度謙和、不卑不亢、言詞表達誠懇、嚴守中

立分際，並隨時掌握資源，注意同學及自身安全及避免公親變 

事主情形。 

控制重點 

【預定完

成日期】 

【可量化
標示】 

一、提升值勤應變知能：每月定期召開1至2次組內校安工作會報，掌

握校安事件處理情形及值勤人員經驗分享，充實值勤人員狀況處

置辨識知 

能與第一線臨機反應能力，期能於第一時間處理能夠作出正確判

斷，以利問題與後續狀況協處；112 學年召開值勤人員輔導會報

與經驗分享計 24 場次。 

二、增進值勤 e 化作業系統功能：將每日值勤日誌上網填報，建立案 
件及關係人資料，方便日後校安事件累犯時，值勤人員能由記錄

中迅速獲得正確資訊，協助狀況處理。值勤 e 化作業系統己於 108學

年 8 月建置實施，經不斷擴充功能及改善後，112學年值勤人員校

安協處事件計 2363 件。 

三、加強值勤人員安全觀念：狀況處置以確保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要

務，凡是涉及生命安危、設施損壞足以影響校務正常運作、引起媒

體高度重視或嚴重影響校譽之重大校園安全事件，或是人員受傷

、疾病送醫等，均應啓動校園安全機制，做好校安事件處置與災

害防救。 

四、增進值勤人員安全支援體系： 

1. 由校本部及南大校區校安人員、駐警隊、保全、齋舍管理中心值

勤人員及各單位、場館等緊急連絡人相互支援，依狀況性質彼此

會同處理，以增進第一線值勤人員安全保障。 

2. 值勤人員除勞工保險外，另增加值勤人員值勤期間意外保險，以

增進值勤人員工作保障。 

五、恪遵相關法令規範：遵守性平法、個資法…等相關法令與規範， 

落實依法行政，遂行校園安全事件處置、回報與輔導等宜。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三、本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四、勞基法。

五、性平法。 

六、個資法。 

使用表單 一、教育部校園災害事件通報表。

二、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表。 

三、本校值勤日誌記錄表。 

四、性平事件知會單。 

 

 

 

 

 

 

 

 

 

 

 

 

 

 

 

 

 

 

 

 

 

 

 

 

 

 



獲知校安通報事件的管道： 

1.民眾通報。 

2.教職員工生反映。 

3.家長通報。 

4.警方通報。 

5.學校主動發現。 

校安事件通報時限如下： 

1.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

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24小時；法

規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2.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

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72小時。 

3.前項各類校安通報事件屬緊急事件

者，應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即時

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

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至遲不得逾2

小時。 

4.性騷擾、性侵害事件，需依性平法規

定於知悉後 24小時內通報教育部校安

中心，填報性平事件知會單會知性平會

辦理，並注意當事人個資保密事項。 

國立清華大學學務處生輔組作業流程(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與處理) 

 
 

 

 

 

 

 

 

 

 

 

 

 

 

 

 

 

 

 

 

 

 

 

 

 

 

 

 

 

 

 

 

 

 

 

 

 

  

 

 

 

 

 

 

 

 

 

113-09 

教官及校安人員
擔任校安中心輪值 

接獲校安通報事件 

校安中心 

立即派員前往事發地
點了解、協處與回
報。 

 

校安中心 

分析判斷校安事件等級 

緊急通報事件 

 

依法規通報事件 一般校安事件 

校安中心緊急
應變小組，由
校長任主任委
員，區分決
策、作業管
制、行政支
援、新聞等四
組。 

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校安中心 
 

校安中心 

作業管制組長指導 
校安應變事宜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管制組長由學務長

擔任。 

立即通知相關處 
室、導師及家長，
妥採應變處置作為 

 

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校安中心值勤教官 

教育部校安中心 

  校安事件後續處
理、輔導與回報 

結束 



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作業類別(項目)：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與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5 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與處理作業 
(一)是否成立校安中心，以推動校園災害管

理工作，作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 
平台？ 

 


    

(二)是否訂定「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明
訂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階段具體作 
為及作業流程？ 

 



    

(三)校安中心是否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電
話、傳真、網路及必要設備，並由軍訓同 

仁 24 小時值勤？ 

 



    

(四)是否提升值勤人員應變知能，每月召開 2

次生輔組會報，掌握校安事件發展及經

驗分享，以充實值勤人員應變知能？ 

 



    

(五)是否建立值勤 e 化作業系統，每日由值

勤人員上網填報值勤日誌陳核？ 


    

(六)是否增進值勤人員安全支援體系： 
1. 由校本部及南大校區校安人員、駐警隊、
保全、齋舍管理中心值勤人員及各單位、
場館等緊急連絡人相互支援，依狀況性
質彼此會同處理，以增進第一線值勤人
員安全保障？ 

2. 值勤人員除勞工保險外，是否增加值勤
人員意外保險，以增進值勤人員工作保 
障。 

 

 

 


    

(七)值勤教官受理校安事件時，是否依校安

事件等級區分， 於時限內通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 

 



    

(八)校安中心同仁是否熟稔性平法、個資法

暨相關法律規範， 格遵法律規定？ 


    



(九)校安專線是否轉知教職員工生知悉？ 


    

改善措施欄：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 

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                                                 

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5 日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興革建議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他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應內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相關法令規定。 

 



      

四、遵循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五、 就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

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

開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

行政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

監督及型塑廉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相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 
1.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結果於

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
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
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 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幕僚單位自行填寫依其相關法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廉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稽核、工程施工
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
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
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